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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當局對議員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  
《 2007 年房屋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會議上  

所提出要求的回應  

 相對於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，建議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
整機制較不受與租戶負擔能力無關的外來因素影響，而且更公平和更
具透明度。建議的機制並不影響政府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資助租住公
屋 的 政 策 ， 也 不 影 響 房 委 會 按 租 戶 負 擔 能 力 釐 定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的 政
策。  

外來因素的影響  
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  

2 .  我們在之前的回覆和投影片講解中已闡釋過，近年來租金與入息
比例中位數飆升 (在二零零六年第三季上升至 1 4 . 3 % )，受着公屋住户
入息和所繳付租金的變動以外各種外來因素的影響。這些影響租金與
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外來因素包 括︰小家庭及長者住戶數目激增 (家庭
人口分布變動 )、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租戶 (綜援戶 )數目銳升、居
住面積增加，以及新屋邨所取代舊屋邨。  

3 .  在家庭人口分布方面，從下表可見小家庭數目增多，而這些家庭
的租金與入息比例往往較高：  

家庭人口組別  *  一九九七年第二季  二零零六年第三季  

1 人  8 . 7 %  1 5 . 0 %  

2 人  1 3 . 3 %  2 0 . 5 %  

3 人  2 0 . 4 %  2 4 . 5 %  

4 人  2 8 . 7 %  2 5 . 1 %  

5 人或以上  2 8 . 9 %  1 4 . 9 %  

整體  100 .0  100 .0  

*  六人或以上家庭住戶的樣本為數不多，未能提供足夠資料計算有關這類住
戶的準確統計數字。根據少數樣本所作的估計，抽樣誤差會很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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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按不同家庭人口組別編製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，只可撇除家庭
人口分布變動的影響，但卻無法撇除其他外來因素的影響。如下圖顯
示其中一個因素為綜援戶數目的增加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 .  下表列出在二零零六年第三季，各個家庭人口組別中綜援戶所佔
的比率：  

二零零六年第三季  
家庭人口組別  

綜援戶比率 ( %)  

1 人  44 .1  

2 人  25 .6  

3 人  13 .1  

4 人  12 .3  

5 人或以上  13 .8  

整體  20 .6  

 

6 .  另一個外來因素是居住面積有所改善和舊屋邨為新屋邨所取代。
下表顯示近年來每人平均居住面積的改變情況︰  

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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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人口組別  每人的平均居住面積 *  
(每人所佔的室內樓面面積 (平方米 ) )  

 一九九七年

第二季  
一九九九年

第二季  
二零零零年

第三季  
二零零六年

第三季  

1 人  —  —  18 .4  19 .8  

2 人  —  —  13 .5  14 .0  

3 人  —  —  10 .4  11 .0  

4 人  —  —  8 . 6  9 . 4  

5 人或以上  —  —  7 . 2  8 . 0  

整體  9 . 6  10 .2  10 .5  12 .1  

 
*  二零零零年之前沒有按家庭人口組別劃分的平均居住面積數據  

7 .  下表顯示外來因素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影響︰  

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 

一九九七年  
第二季  9 .1%  

實際  外 來 因 素 維 持 在
一 九 九 七 年 第 二
季水平 (家庭人口
分 布 變 動 對 家 庭
入息的影響除外 )

外 來 因 素 維 持
在 一 九 九 七 年
第二季水平  二零零六年  

第三季  

1 4 . 3 %  1 1 . 4 %  1 0 . 1 %  

 

收入指數  

8 .  建議的收入指數通過計算住戶平均收入和經調整的平均收入，可
撇除家庭人口分布所造成的影 響。這是其他統計參數 (如中位數 或眾
數值 )所不能做到的。此外，透過追踪公屋租戶的入息變動，建 議的
收入指數受其他外來因素 (例如綜援戶數目激增、居住面積增加 ，以
及新屋邨取代舊屋邨等 )的影響會較輕微。收入指數可追踪公屋 租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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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“ 純入息變動 ” ，更確切反映租戶的負擔能力，也使日後的租金調
整與租戶負擔能力的變動有更強的連繫。  

租金調整的限制  
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  

9 . 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一旦超逾指定的上限 (不管是所有住戶還
是某一家庭人口組別的上限 )，即使公屋住戶入息增加，不論是 否有
外來因素導致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升，租金都不能調高。在二零
零六年第三季，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已達 14 .3%，而導致中位數上
升 的 外 來 因 素 不 大 可 能 消 失 。 因 此 ， 在 現 行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
10%的上限之下，如要按照建議的收入指數作出租金調整，則只有向
下的調整才可以實行。縱使租戶的家庭入息增加，租金實際上不可以
向 上 調 整 。 因 此 ， 除 非 撤 銷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10%的 上 限 ， 否
則，建議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則無法公平合理地運作，難以
嚴格根據公屋租戶的家庭入息變動來向上或向下調整租金。  

10 .  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，按其本身定義，
一定有 50%的住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逾任何設定的租金與入息比例
中 位 數 數 字 。 只 要 加 租 後 有 關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不 超 過 指 定 上
限，中位數上限也沒有就加租幅度提供清晰指引或設定限制。  

收入指數  

11 .  然而，按照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，房委會須嚴格根據公
屋租戶的收入指數增減幅度來調整公屋租金。換言之，只有在整體公
屋租戶家庭入息增加的情況下，公屋租金才可調高。再者，任何加租
的幅度都不可能超逾收入指數變動所反映的租戶家庭入息增幅。新機
制為租金調整幅度提供了清楚指引，也為每次租金檢討中的加租幅度
設定實際的上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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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調整與釐定  
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  

12 .  一如上文所作解釋，任何形式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都不
能為租金調整提供清晰指引。為每個家庭人口組別設定租金與入息比
例中位數上限，甚至可能會導致下列情況：同一座大廈兩間類似的公
屋單位，只因單位的住戶屬於兩個不同的家庭人口組別 (例如其中一戶
屬 於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超 逾 指 定 上 限 ， 租 金 凍 結 的 家 庭 人 口 組
別，而另一戶則屬於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低於上限，其租金因而可
予調高的家庭人口組別 )而有不同的租金。要是家庭人口出現變 動，
如何調整租金，則更為複雜。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租金釐定方面︰假
如獲凍結租金的家庭人口組別中有住戶遷出單位，而遷入的是租金與
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低 於 上 限 的 另 一 家 庭 人 口 組 別 住 戶 ， 租 金 便 難 以 釐
定，也難以妥善處理。單單以住戶的家庭人口為基礎來收取不同的租
金，既不公平，又會造成分化。  

13 .  有議員建議把不同類型／面積的公屋單位與某一家庭人口組別的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“ 掛鈎 ” 。然而，此舉未能解決有關缺點。某
一家庭人口組別 (例如二人家庭 )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即使已超逾
指定上限，仍可能會繼續攀升，這是因為二人家庭人口組別的部分住
戶入住的公屋單位，可能與另一家庭人口組別 (例如三人家庭 )的租金
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“ 掛鈎 ” ，而後者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低於指
定上限，租金可予調高。鑑於公屋單位設計和設施不斷改善，而家庭
人數又隨著時間變動，同一家庭人口組別的住戶在不同類型和面積的
公屋單位居住的情況，並不罕見。下表載列在二零零六年第四季不同
面積公屋單位的住戶分布情況︰  

家庭人數 按室內樓面面
積計算的單位
面積(平方米)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+ 

17 以下 44 383 (45.5%) 5 345 (4.0%)

17 至 22 以下 19 367 (19.9%) 10 577 (7.9%)
2 618 (1.7%)  628 (0.4%) 

22 至 27 以下 19 863 (20.4%) 50 040 (37.3%) 17 317 (10.9%) 7 288 (4.5%) 

1 406 (1.5%)

27 至 32 以下 5 510 (5.6%) 24 400 (18.2%) 42 616 (26.9%) 16 991 (10.5%) 4 569 (4.8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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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人數 按室內樓面面
積計算的單位
面積(平方米)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+ 

32 至 37 以下 7 027 (7.2%) 35 722 (26.7%) 70 950 (44.8%) 62 019 (38.4%) 19 008 (20.1%)

37 至 42 以下 21 899 (13.6%) 13 723 (14.5%)

42 至 47 以下 45 531 (28.2%) 30 369 (32.1%)

47 或以上 

1 416 (1.5%) 7 934 (5.9%) 24 822 (15.7%)

7 061 (4.4%) 25 422 (26.9%)

總計 97 566 (100%) 134 018 (100.0%) 158 323 (100.0%) 161 417 (100.0%) 94 497 (100.0%)

 

註 ： 上 表 的 單 位 面 積 分 布 數 字 ， 按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(平 方 米 )而 非 單 位 類 型 列 出 。 鑑
於 有 超 過 3 0 類 公 屋 單 位 設 計 ， 因 此 按 不 同 家 庭 人 數 的 公 屋 租 戶 所 住 用 的 室
內 樓 面 面 積 數 字 來 分 析 ， 既 更 具 參 考 作 用 ， 也 較 為 簡 明 。  

14 .  公屋住戶廣泛分布於不同面積的公屋單位，主要是家庭人數隨著
時間有所增減所致，而非編配安排的結果。事實上，我們的編配安排
力 求 合 理 ， 確 保 按 住 戶 的 家 庭 人 數 和 負 擔 能 力 來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。 以
新 和 諧 式 大 廈 1 的新落成單位為例，在過去五年，大部分的二人家庭
( 7 5 % )都獲編配面積約為 21 .69 至 21 .96 平方米的二／三人單位，另約
20%獲編配一／二人單位，只有 5%的少數獲編配一房單位 2(面積約 31

平 方 米 )。 這 些 編 配 安 排 與 目 前 二 人 家 庭 的 分 布 情 況 大 不 相 同 。 目
前，只有約 12%的二人家庭居於面積少於 22 平方米的公屋單位，逾
50%居於面積超過 27 平方米的單位。在二零零六年第四季，擠迫戶 3

的 數 目 有 4  800 個 ， 而 寬 敞 戶 的 數 目 則 有 31  700 個 ， 只 佔 總 數
646  000 戶公屋住戶的少數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在 過 去 五 年 ， 共 有 3 3  0 0 0 個 屬 新 和 諧 式 大 廈 設 計 的 新 落 成 公 屋 單 位 編 配 給 住
戶 。  

2   只 會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例 如 住 戶 受 重 建 影 響 或 有 殘 疾 家 庭 成 員 等 ， 才 會 把 新 和
諧 式 大 廈 的 一 房 單 位 編 配 予 二 人 家 庭 。  

3   指 居 住 面 積 少 於 每 人 5 . 5 平 方 米 (按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計 )的 住 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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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指數  

15 .  在建議的租金調整機制之下，我們會根據收入指數的變動幅度，
一 次 過 檢 討 和 調 整 所 有 公 屋 單 位 (包 括 新 落 成 公 屋 大 廈 的 單 位 )的 租
金。所有租戶，不論屬於哪個家庭人口組別，都會一視同仁，按相同
的幅度調整租金。為確保調整後的公屋租金為租戶所能負擔，房委會
的租金援助 (租援 )計劃採用以個別住戶為基礎的負擔能力指標，例如
租金與入息比例，以及按有關輪候冊入息限額的不同水平設定的入息
限額，以照顧面對不同程度經濟困難的住戶的需要。這些以個別住戶
為基礎的指標，與以整體公屋租戶為基礎的指標 (例如受著眾多 與個
別 住 戶 負 擔 能 力 無 關 的 外 來 因 素 影 響 的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)相
比，更為可取和有效。  

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公屋  

16 .  房 委 會 同 意 在 《 房 屋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通 過 後 ， 調 減 公 屋 租 金
11 .6%。減租後，約 70%的公屋住戶月租少於 1 ,500 元，約 90%租戶
少於 2 ,000 元。下表列出減租 11 .6%後公屋租金的分布情況：  

減租 11 .6%後  
租金 (港幣 )  

累積單位數目  累積單位百分率  

少於 1 ,200 元  3 4 1  6 8 8  5 0 . 2 %  

少於 1 ,500 元  4 8 0  6 8 8  7 0 . 7 %  

少於 2 ,000 元  6 0 2  2 5 1  8 8 . 5 %  

少於 3 ,000 元  6 7 7  1 0 0  9 9 . 6 %  

3 ,000 元或以上  3  0 4 4  0 . 4 %  

最低租金  220 元  

最高租金  3 , 370 元  

平均租金  1 , 310 元  

租金中位數  1 , 20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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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下表列出減租 11 .6%後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變動：  

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(減租 11 .6%後 )  

實際  外 來 因 素 維 持 在
一 九 九 七 年 第 二
季水平 (家庭人口
分 布 變 動 對 家 庭
入息的影響除外 )

外 來 因 素 維 持
在 一 九 九 七 年
第二季水平  二零零六年  

第三季  

1 2 . 6 %  1 0 . 1 %  8 . 9 %  

 
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調查，二零零六年第三季私人永久房屋住戶的租金
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為 25%。  

18 .  此外，房委會的租援計劃可確保個別住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不超
逾家庭入息的 20%。對於一些收入較低的住戶來說，即使他們的租金
與入息比例低至 15%或以下，便可獲得租金援助。  

19 .  因此，建議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符合政府為有需要的人
士提供資助租住公屋的政策，也與房委會按租戶負擔能力釐定公屋租
金的政策一致。公屋租金的變動將只純粹與家庭入息的變動掛鈎。我
們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進行了電話意見調查，訪問了公屋、資助房屋
及私人房屋的住戶 4，其中約 77%的受訪者 ( 6 6 %居於公屋的受訪者 )支
持建議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。對於劃一減租 11 .6%的建議，
約 80%的受訪者 ( 7 1 %居於公屋的受訪者 )認為減租幅度合適或過多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調 查 樣 本 數 目 為 2  5 0 0 戶 從 電 話 簿 隨 機 抽 選 的 住 戶 。 調 查 成 功 訪 問 了 1  6 11 個
住 戶 ， 包 括 4 8 6 個 公 屋 住 戶 、 3 2 0 個 資 助 房 屋 住 戶 、 8 0 5 個 私 人 房 屋 住 戶 。  


